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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学生法律意识培育评价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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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法律意识在高职院校学生职业核心素养中的重要性不断凸显,高职院校对于学生法律意识的培育也越发

重视,但现有评价体系的评价主体缺乏多样性、评价内容缺乏针对性、评价结果缺乏应用性.因此,对高职院校学生法

律意识培育的评价,应当增加学生自评与互评,让学生成为评价主体之一,同时探索高职院校法律意识培育的内涵,增

加增值评价,建立全面的评价指标体系,建立高职院校学生从起点到终点的法律意识发展全过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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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意识是高职院校学生职业核心素养的一项重要内

容，在高职教育阶段，通过教学、实践等各种方式，增长学

生法律知识，规范学生法律行为，培育学生法律意识，是全

面提升高职院校学生职业核心素养和综合素质的重要内容，

是提升学生适应能力和综合竞争力的重要要求。 因此，结

合高职院校法律教育特点及高职学生特点，完善、改革、创

新对法律意识培育效果的评价方式，探讨构建一套能较为全

面地反映教师教学水平、学生学习程度及社会进步要求的法

律意识培育效果评价体系，实现法律意识培育效果评价体系

应有的价值功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高职院校学生法律意识培育评价体系存在的问题

科学的评价能增强学生学习法律相关知识的动力和兴

趣，能够提升学生运用法律处理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各种情况

的能力。 高职院校对于学生法律意识的培育也越发重视，

但是在培育效果评价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

(一)评价主体缺乏多样性

目前的高职院校学生法律意识培育效果评价过程是缺乏

学生参与的，评价主体大多为任课教师以及学校行政部门，

而学生作为被评价的对象，对评价过程并不了解，也缺乏参

与，教师及学校相关部门面向的学生很多，并不能对每一个

学生都清楚了解，这就很容易造成评价结果的不公正不客

观，从而造成学生对评价结果的不满或怀疑。

学生作为对自身学习情况最为了解的人，对自身学习状

态是否认真、个人是否得到发展、能力是否得到提升等方面

有着直观了解，如果评价时缺乏学生对于自身的评价，很有

可能丧失一部分真实性和准确性。 不仅如此，学生之间相

处时间也比师生之间相处时间更长，同学间的互评也能从另

一个角度去观察和评价学生的表现和成长。 因此，仅有教

师和学校行政部门作为主体的评价是远远不够的，在评价的

过程中应该让学生参与进来。

(二)评价内容缺乏针对性

评价内容是评价法律意识培育效果的关键部分，内容越

全面，评价结论也会越公正有效。 合理的评价体系，其评

价内容应该要结合评价对象的需求，反映评价对象的特征。

但是目前，法律意识培育评价体系的评价对象多是本科院校

学生，或笼统地概括为大学生，以高职院校学生为对象的评

价体系较少，现有的法律意识培育评价体系缺乏针对性和差

异性。 虽然现阶段的大学生都有法律基本知识不足、观念

陈旧、法的心理因素和自我控制力不足等问题，但高职院校

学生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即理论基础知识薄弱但社会实践能

力较强，然而在实践中，对于高职院校学生法律意识培育的

评价却侧重于学生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忽略了学生实践应

用法律的能力，这种评价倾向会影响学生提升实践能力，使

高职院校的学生丧失其在实践能力方面的优势。

高职院校旨在培养技能型人才，更注重培养学生的专业

技能，且学生就业压力大，专业课和考取证书占据了学生的

主要精力。 对于非法律专业的学生，会功利地看待其要学

习的知识，如果没有能反映高职院校学生需求的评价体系，

就无法对教学环节进行诊断，也就无法指导改进后续的法律

意识培育实践。

(三)评价结果缺乏应用性

评价本身不是目的，评价的目的在于使学生更好地认识

世界、认识自己，并结合评价结果改造世界、提升自我。

高职院校法律意识培育评价体系也是如此，其应该是服务于

高职院校学生发展的，通过评价，把握学生过去的法律意识

情况、培育过程中学生的学习状态、培育后学生的法律意识

现状，通过分析了解原因，探索改进提升学生的培育策略。

只有将这样的评价嵌入学生法律意识培育的全过程，才能更

好地服务学生的学习发展。

在实践中，高职院校法律意识培育评价体系过分侧重对

理论知识的掌握、学术成绩提高的评价，而忽视法律意识等

其他方面的评价。 在许多高职院校中，衡量学生法律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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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效果的主要甚至是唯一指标是学生的学术成绩。 例如

法律相关课程的期末考试成绩、法治知识随堂测试成绩等传

统的学生评价指标，这些指标占据主要地位，评价结果有着

明显的片面性。 不仅如此，通常情况下，高职院校学生在

课程考试结束之后就不再关注该门课程的相关知识与内容，

评价结果的利用率较低，没有发挥出帮助学生发现问题并改

进问题的作用。

二、构建高职院校学生法律意识培育评价体系的要点

(一)增加学生自评与互评，让学生成为评价主体之一

单一的评价主体会导致评价结果的偏颇，以及学生对评

价结果的不满，因此对高职院校学生法律意识培育的评价，

应当从单向转为多向，从片面转向全面，除教师是评价的主

体外，还要让被评价者，即学生也参与评价，发挥学生的主

体作用。

首先，应增加学生自我评价，使学生自己总结评价在课

堂上的学习状况和表现，借鉴并不断内化其他同学的成功经

验以对照自身，以此来构筑自我认知结构，提高自身学习水

平，这不仅可以引导学生积极配合，还能推动学生对照评价

标准，主动检查评价自身，发现自身不足并改进，不断完善

自我，将正确的评价标准内化为自律因素。 当然，有些时

候学生不能正确客观地看待自己，容易陷入误区，此时教师

应当正确引导，帮助学生发现自身优点，正视自身不足，接

受他人建议，例如，在运用法律案例培育学生法律意识的课

堂上，在学生表达完自己对案例的观点和看法后，教师先不

着急判断答案是否正确，而是让发言的学生在其他同学评价

的基础上做一个自我评价，学生在这一过程中会加深对自己

的了解，也容易激起改进自身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其次，要增加学生相互评价，这种相互评价能促进学生

交流，加强学生互动，使学生能够畅所欲言，激发学生的创

造性思维，使课堂从教师的“一言堂”转变成师生的“群英

会”，充分体现了学生的主体地位。 但在相互评价的过程

中，教师需要注意点拨和引导，提高明确且具有可操作性的

评价要求，鼓励学生客观公正评价，既找缺点也找优点，因

为学生评价的能力参差不齐，而且有些学生相互评价时是找

缺点和不足，优点说的比较少，有些学生怕得罪人，只讲优

点不讲缺点，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变成批判会或互夸会。 学

生在友好平等的氛围中相互评价，才能更好更愉快地接受评

价结果，学习他人长处，并见贤思齐，做到自我教育、自我

反思、自我提升。

(二)增加增值评价，建立全面的评价指标体系

对法律意识内涵的理解是构建法律意识培育评价指标体

系的关键。 所谓高职院校的法律意识培育，是指培育非法

律专业的高职院校学生对法律及法律现象的认识和理性判

断，培养学生灵活运用法律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教育引导

学生坚定对法律的信念。 高职院校学生法律意识的培育强

调的是让学生具备现代法律意识，培养学生在实践中运用法

律的能力，而非要求独立解决法律问题的法律专业教育。

因此，法律意识培育的内容包含法律基础知识教育、法律实

践能力培育和法治理念精神教育。 目前，大多数高职院校

对学生的法律意识培育都还停留在法律基础知识教育这一层

面，这也就导致高职院校法律意识培育评价指标体系的不全

面，进而使得评价结果不够客观公正。

除此之外，还需增加学生增值评价。 学生的成长发展

是一个连续的动态过程，在评价高职院校对学生的法律意识

培育时，不能局限于某一个固定时空的静态评价，而应该尊

重学生成长发展的动态性，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加增值评

价，关注学生的动态发展。 对学生的法律意识从培育开始

前到结束后的发展进行评估，从学生的法律认知和实践能力

提升、法治情感态度的增长，以及法律对学生就业和职业发

展的助力这三个维度，来评价高职院校法律意识培育效果。

基于此，高职院校法律意识培育评价指标体系应当包括

法律认知和实践能力培育指标、法治情感和态度培育指标，

以及法律经济性增值指标。 其中，法律认知和实践能力培

育指标是指法律认知能力和法律专业技能的增长，包括学生

对法律基本知识与原理和改革发展动态的掌握情况、获取法

律知识的能力、判断评价法律及法律现象的能力和运用法律

知识的能力。 法治情感和态度培育指标则是指法治情感和

态度的变化，包括学生对法律的信念、应用法律解决处理问

题的主动性和对法律的理想追求。 法律经济性增值指标则

是指法律对学生就业和职业发展的助力程度，包括法律对就

业质量提升和对职业发展的帮助。

(三)建立高职院校学生从起点到终点的法律意识发展全

过程数据库

在构建了全面明确的评价指标体系后，就可以据此建立

一个高职院校学生法律意识发展全过程数据库，学生的初始

法律意识水平、校园法治教育活动经历、社会法律实践经

历、学习成果与收获等都是需要考察的内容。

对法律认知和实践能力培育指标的评价可以通过标准化

测试来进行，特别是学生法律意识的初始与教育后水平的对

比，能直观地展现法律基础知识教育水平；对于法治情感和

态度培育指标，可以通过自我报告型问卷调查来考察，让学

生自我陈述课堂内外法律学习、法治活动参与的情况，以及

自己感受到的自我法律意识发展和收获情况；法律经济性增

值指标可以通过毕业生就业追踪问卷来进行考察，了解法律

意识对学生就业及职业发展的影响。

在指标设计和评估方式确定后，就可以向学生发放测试

和问卷等，开展数据收集工作。 首先通过上述所说的方式

对学生的法律意识基础进行科学测量，如此才能精准制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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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化的人才法律意识培育方案。 其次要注意记录和备案学

生法律意识培育各个环节的数据。 最后要加强收集和评价

毕业生发展状况的数据。 如此才能统计出学生总体、不同

届次群体和不同学院群体在各项指标刚接受法律意识培育时

的均值和培育结束之后的均值，计算出增幅。

举例来看，调研结果显示：经过法律意识培育，法律认

知和实践能力培育指标中的法律基本知识与原理和改革发展

动态掌握情况、获取法律知识的能力、判断评价法律及法律

现象的能力和运用法律知识的能力均较培育前有所提升。

其中，增值幅度较大的是法律基本知识与原理和改革发展动

态掌握情况、判断评价法律及法律现象的能力，表现为低起

点、高增值；增值幅度较小的能力素质是获取法律知识的能

力、运用法律知识的能力，表现为低起点、低增值。

数据的采集是最为基础但又至关重要的工作，有了高职

院校学生从起点到终点的法律意识发展全过程数据库，既可

以横向比较各个学校、各个专业之间的法律意识培育效能，

也可以纵向比较学生在不同阶段法律意识的发展情况，从而

实现更为广泛全面的分析效果。

三、总结

在法律意识越来越重要的今天，结合高职院校法律教育

特点及高职学生特点，完善、改革和创新对法律意识培育效

果的评价方式，探讨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的法律意识培育效果

评价体系，实现法律意识培育应有的价值功能具有一定的现

实意义。 但在实践中，现有的高职院校法律意识培育评价

体系未能让高职院校学生参与评价，评价主体缺乏多样性；

未能体现高职院校学生的特点，评价内容缺乏针对性；未能

服务于高职院校学生的发展，评价结果缺乏应用性。 因

此，要构建一套更加合理的高职院校学生法律意识培育评价

体系。 通过将高职院校学生法律意识培育的评价从单向转

为多向、从片面转向全面，让被评价者即学生也参与评价，

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探索高职院校法律意识培育的内涵，

增加增值评价，建立全面的评价指标体系；建立高职院校学

生从起点到终点的法律意识发展全过程数据库等手段，希望

能够不断促进高职院校学生法律意识培育评价体系的完善和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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